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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年公務人員特種考試警察人員考試 
等 別：四等警察人員考試  

類 科：行政警察人員  

科 目：警察法規概要（包括警察法、行政執行法、社會秩序維護法、警械使用條例、 集會遊行

法、警察職權行使法、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 

 

  「警察法」的法源是：  

內政部警政署組織條例  內政部組織法  

行政院組織法   憲法  

  張三有新生兒出生。根據衛生法令必須施打疫苗，但張三不忍小兒受苦堅拒施打疫苗，

依行政執行法規定所處之怠金為：  

3千元以上  5千元以上  8千元以上  1萬5千元以上  

  警察人員根據警械使用條例使用警械，致第三人受傷時，其醫療費或慰撫金由下列何者

負擔？  

各該級政府   使用警械人員所屬警察分局  

使用警械人員所屬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對法院依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所做之裁定不服者，其救濟措施為提出：  

訴願  申訴  抗告  再審  

  集會遊行負責人，不服主管機關不予許可之通知，此時依法得提出的救濟方式為：  

訴願  行政訴訟  申復  聲明異議  

  從學理而言，警察職權行使法第29條所規定之表示異議，係：  

取代訴願程序   取代行政訴訟程序  

國家賠償之特例  訴願先行程序  

  根據行政執行法，義務人對執行命令與方法有疑義，此時對執行機關得提出的法定救濟

方式為：  

訴願  行政訴訟  聲明異議  國家賠償  

  關於警械使用，下列何者不是警械使用條例明文規定的事項？  

應基於急迫需要，合理使用  應注意勿傷及其他人  

使用前，應鳴槍示警  使用原因已消滅，應立即停止使用  

  對於行政執行法間接強制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包括代履行  

包括怠金  

依法令負有行為義務而不為，其行為能由他人代為履行者，執行機關得委託第三人代

履行  

包括罰鍰  

  關於行政執行法之管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管收期限，自管收之日起算，不得逾3個月  

義務人所負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得因管收而免除  

顯有逃匿之虞為聲請管收原因之一  

義務人不服法院管收之裁定者，得於10日內提起抗告 

  法院對行政執行分署拘提義務人之聲請，應於：  

5日內裁定  3日內裁定  24小時內裁定  7日內裁定  

  公法上負有金錢給付義務之人，經合法通知不到場者，行政執行分署依行政執行法之規

定得：  

逕行拘提  逕行管收  禁止奢侈行為  命其提供擔保、限制住居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者不是使用警刀或槍械之時機？  

騷動行為足以擾亂社會治安時  警察人員所防衛之土地遭受脅迫時  

依法應拘禁之人脫逃時  警察人員之名譽受脅迫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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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警械使用條例之規定，下列何種狀況，警察人員使用警械後，不必將經過情形報告其

長官？  

使用警棍制止  使用警刀制止  使用警棍指揮  使用警銬制止  

  一般性質之室外集會遊行之許可與否，主管機關應於收受申請書幾日內以書面通知負責

人？  

3日內  4日內  5日內  6日內  

  下列何者與其週邊不是法律禁止集會遊行之地區？  

總統府  監察院  國際機場  各級法院  

  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下列何者不是警察得進入人民住宅或建築物之法定事由？  

人民生命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名譽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身體遇有迫切危害  人民財產遇有迫切危害  

  根據社會秩序維護法，下列何者，不屬得減輕處罰之法定事由？  

出於過失違反本法者  教唆他人違反本法者  

幫助他人違反本法者  年滿70歲者  

  集會遊行法所稱之主管機關為：  

集會遊行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行所在地之警察局  

內政部警政署   各縣市政府  

  根據警察職權行使法，下列何者不屬於治安顧慮人口所定之查訪對象？  

偽造有價證券  妨害自由  詐欺  妨害性自主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之規定，下列何者警察機關得對之進行觀察與動態掌握？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1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3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有事實足認其有觸犯最輕本刑5年以上有期徒刑之罪之虞者  

  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依警察職權行使法得以科技工具對人民無隱私合理期待行為，進行觀

察之法定原因？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連續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習慣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職業性犯罪之虞  

有事實足認其有參與集團性犯罪之虞  

  關於警察職權行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警察職權行使法所稱之警察機關主管長官為地區警察分局長以上之長官  

警察行使職權，不得逾越所欲達成目的之必要程度  

警察行使職權，應著制服或出示證件，並告知事由  

警察機關對其他機關請求傳遞個人資料，應完全予以拒絕  

  根據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第1條規定，下列何者不屬其立法目的？  

禁止公務人員參與政治活動  確保公務人員依法行政  

確保公務人員執法公正  確保公務人員政治中立  

  下列何者不適用公務人員行政中立法中關於行政中立的規定？  

市立國中校長   公立大學系主任   

中央研究院研究員  縣立國小導護媽媽  

  下列警察職權中，何者性質屬於行政立法作用？  

發布警察命令   使用警械   

違警處分   協助偵查犯罪 

  關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性質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本法屬於預防犯罪之保安法規  本法採處罰法定主義  

本法採從新從輕原則  本法採屬地主義  

  警察機關對情節輕微且事實明確之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案件之逕行處罰，以處新臺幣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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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元以下者為限？  

6千元  5千元  3千元  1千5百元  

  一般性質之室外集會遊行，應由負責人填具申請書，最晚應於幾日前向主管機關申請許

可？  

3日前  6日前  10日前  15日前  

  關於集會遊行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立法目的在保障人民集會、遊行之自由  

寺廟屬於公眾得出入之場所  

軍隊集體行進不屬於本法所稱之「集體行進」  

海上聚眾活動亦有本法之適用  

  行政執行法所稱之直接強制方法，不包括下列何者在內？  

拆除住宅  註銷證照  執行搜索  解除占有  

  下列何者並非屬於「即時強制」之法定目的？  

達成行政目的  避免急迫危險  阻止犯罪發生  阻止危害發生  

  下列有關行政執行法總則規定之敘述，何者錯誤？  

執行人員於執行時，應對義務人出示足以證明身分之文件  

法務部行政執行署依組織恆定原則，其組織得以規程定之  

行政執行，除公法上金錢給付之執行外，由原處分機關或該管行政機關執行  

行政執行，含即時強制、公法上金錢給付義務、行為或不行為義務之強制執行  

  警察於公共場所或合法進入之場所，得對人民查證身分之事由，不包括下列何者原因？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身體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其本人財產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有事實足認為防止他人生命之具體危害，有查證其身分之必要  

合理懷疑其有犯罪之嫌疑  

  警察職權行使法第2條所列舉之警察法定職權，不包括下列何者？  

鑑識身分  進入住宅  蒐集資料  命令解散  

  有關對直接強制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情況急迫，如不及時執行，顯難達成執行目的，得為執行  

斷絕營業所必須之自來水，屬之  

警察採取扣留危險物作為，屬之  

經間接強制不能達成執行目的，得為執行  

  警察對應經過申請許可之集會，未經許可而擅自舉行之人，依集會遊行法規定得實施之

作為，不包括下列何者？  

得予裁罰  得予制止  命令解散  得予警告  

  對於集會遊行法相關規範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主管機關，係指集會所在地之警察分局  

集會遊行不得主張共產主義，違者不予許可  

遊行，包括於巷弄之集體行進    

集會，包括於室外公共場所舉行會議之活動  

  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下列何者並非警察依法得予變賣扣留之物的原因？  

照料所費過鉅   扣留期間逾6個月，無法返還所有人  

持有有其困難   有價值重大減損之虞  

  對曾犯特定之罪者，依警察職權行使法規定，得予以列為治安顧慮人口為查訪；下列何

者不屬該特定之罪範圍？  

恐嚇取財  詐欺  重傷害  妨害自由 

  有關警察人員參與政治活動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不得介入黨政派系有關紛爭   

得加入政黨但不得兼任政黨相關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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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得兼任公職候選人競選辦事處職務  

得兼任其他政治團體之職務  

  對於司法院釋字第689號對社會秩序維護法規定之解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與法律明確性之原則不符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在保護個人免於身心傷害之身體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資料自主權  

社會秩序維護法第89條第2款規定，旨在保護個人之行動自由  

  對於「深夜遊蕩，行跡可疑，經詢無正當理由，不聽禁止而有危害安全之虞者」規範之

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其規定於分則妨害安寧秩序之處罰章  

有危害安全之虞，屬不確定法律概念  

法定罰處新臺幣1萬2千元以下罰鍰  

其規定於社會秩序維護法第74條  

  某日警察巡邏查獲某甲無正當理由，攜帶用於開啟門、窗之工具；警察人員對此案依社

會秩序維護法規定應如何處理？  

由警察機關逕予裁罰  移送檢察機關予偵查起訴  

移送地方法院簡易庭裁罰  移送高等行政法院裁罰  

  對於社會秩序維護法救濟規定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抗告期間為5日，自送達裁定之日起算  

簡易庭認為聲明異議權已經喪失者，應以裁定駁回之  

原處分之警察機關認為聲明異議有理由者，應撤銷或變更其處分  

聲明異議，應以書狀敘明理由，經原處分之警察機關向該管簡易庭為之  

  對社會秩序維護法處罰種類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沒入，屬處罰類別之一種   

申誡，以書面或言詞為之  

罰鍰，原則為新臺幣3百元以上，3萬元以下  

拘留，例外遇有依法加重時，合計不得逾6日  

  對於行政執行法之即時強制而致損失得請求補償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損失補償，應於知有損失後，2年內向執行機關請求  

對損失補償之決定不服，得依法提起訴願及行政訴訟  

因執行致人民自由、財產、名譽遭受損失得請求損失補償  

如不知有損失發生；已經過5年者，不得請求損失補償  

  某乙不服新北市政府警察局所屬某分局所為之行政處分，其應向下列何者，提起訴願？ 

新北市政府警察局  新北市政府   

內政部   警政署  

  對有關警察法制之立法與執行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警察官規，包括警用器材之相關配備  

警察官制，包括警察機關之編制標準  

警察勤務制度，由中央立法並執行之，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  

警察官制、官規，由中央立法並執行，或交由直轄市、縣（市）執行  

  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相關規定經司法院釋字第666號作出解釋；下列之敘述，何者不屬其解

釋意旨？  

性交易行為如何管制及應否處罰，並非立法裁量之範圍  

行政罰形成差別待遇，須與立法目的間具有實質關聯，始與平等原則無違  

實質平等，即要求本質上相同之事物應為相同之處理  

憲法第7條所揭示之平等原則非指機械之形式上平等 

 


